《青龙满族自治县2025年度农村宅基地地块
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》
信息公示

根据《土壤污染防治法》（2018年8月3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，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）、《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（国发〔2016〕31号）、《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环境保护部令第42号，2016年12月31日）等文件规定，地块权属人委托河北九华勘查测绘有限责任公司对青龙满族自治县2025年度农村宅基地地块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，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项目结束。现将有关信息公示如下：
一、基本情况
1、项目名称：青龙满族自治县2025年度农村宅基地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
2、项目地址：青龙满族自治县2025年度农村宅基地地块包括两个批次，分别为9批次和12批次，共计105个地块，其中9批次包含70个地块，12批次包含35个地块。105个地块分别位于大巫岚镇、土门子镇、三星口乡、木头凳镇、马圈子镇、双山子镇、娄杖子镇、三拨子乡、平方子乡、茨榆山镇、青龙镇、官场乡、安子岭乡、祖山镇、隔河头镇、朱杖子乡、大石岭乡、肖营子镇、八道河镇、草碾乡20个乡镇，总占地面积2.0158公顷。
3、地块基本信息：本次调查105个地块为农用地变更为农村宅基地，地块使用历史均为农用地，地块规划建设用地使用性质均为农村宅基地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“用途变更为住宅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，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”。根据《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农用地转为住宅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有关工作规定的通知》（秦环办[2023]110号），秦皇岛市行政区域内，土地利用现状为农用地，用途拟变更为住宅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，应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。
二、调查内容
第一阶段地块环境调查中，从收集资料、现场踏勘、人员访谈3个方面进行调查研究，三种形式所取得的材料和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。调查结果显示，本次调查地块及周边地块现状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，初步认为105个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。
经过对调查地块、相邻地块及周边（1km范围）可能的污染源进行踏勘走访并识别后，结合地块地层分布、地下水流向、周边污染源调查及污染识别情况，初步认为地块周边潜在污染物不会对本次调查地块产生交叉影响，本次调查地块内土壤及地下水不会受到来自周边污染源的影响。
3、 调查结论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第一阶段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，结合前期资料收集、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等资料的分析，调查地块内无潜在污染源，地块环境状况可接受，无需开展第二、第三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。105个地块符合规划用途（农村宅基地）土壤环境质量要求，可以满足未来用地的开发需求。
